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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师干字〔2019〕19号 

 

 

 

各学院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

经学校党委研究，决定： 

胡泽洪同志任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； 

蓝宇蕴同志任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； 

肖际唐同志任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； 

胡中锋同志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； 

杨爱平同志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； 

薛捷同志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； 

万晓宏同志任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； 

范冬萍同志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院长； 

陈友芳同志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院副院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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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任职人员任职时间从 2019年 9 月 30日算起，属提拔任

用的，试用期一年。 

 

 

 

中共华南师范大学委员会 

2019 年 9月 30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0月 21日印发  

责任校对：陈华政 邓静薇  


